
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发展管理细则 

(2019 年 9 月修订) 

 

一、会员申请资格 

符合以下任何一条即具备申请资格： 

1、连续从事专业舞蹈工作十年以上（可包含舞蹈专业中专、大专、

大学院校的学习时间）并拥有中级（及以上）专业技术职称者； 

2、国际和国家级专业舞蹈比赛\评奖奖项（含理论评论奖）获得者； 

3、地区（跨省联合）级 1 次以上专业舞蹈比赛\评奖（含理论评论奖）

的一等（金）、二等（银）奖获得者； 

4、省级 2 次以上专业舞蹈比赛\评奖的一等（金）奖（含理论评论奖）

获得者； 

5、在国家级专业舞蹈期刊发表过具有创新性专业理论、评论文章 5

次以上的作者； 

6、活跃在中国舞蹈家协会所辖各专业委员会业务范围内，并为本领

域的舞蹈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； 

7、长期致力于民族民间传统舞蹈艺术发展、传播并做出突出贡献者； 

8、持续一年以上参加文艺支教、文艺志愿服务活动，取得显著成绩，

经国家级相关部门出具鉴定意见，在会员入会时重点考虑。（新增） 

二、会员申请办法 

1、符合以上申请资格者，赞成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，自愿申请，经



中国舞蹈家协会团体会员单位（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舞协，延边自治州

舞协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舞协，各产业文联舞协，军委政治工作部宣

传局文化处）审查通过后向中国舞协推荐； 

2、中央直属单位中具备上述申请资格的舞蹈工作者，经所在单位审

查通过后，可由所在单位向中国舞蹈家协会推荐； 

3、符合会员申请资格第 2、3 条者，可直接向中国舞蹈家协会申请入

会； 

4、鉴于当前舞蹈从业人员流动频繁,从业性质种类多样,凡具备上述

申请资格的舞蹈工作者,经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团成员\顾问 1 名，或中国

舞蹈家协会理事 2 名以上（含 2 名）书面推荐，可直接向中国舞蹈家协会

申请入会； 

5、凡符合且仅符合会员申请资格第 6 条者，需经中国舞蹈家协会所

属专业委员会书面推荐，方可申请入会； 

6、凡符合且仅符合会员申请资格第 7 条者，需经当地所属省级舞蹈

家协会或所从事该舞蹈艺术门类中资深艺术家书面推荐，方可申请入会。 

三、会员审批办法 

1、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的申报、审批、管理等工作皆在中国舞蹈家

协会会员网络管理系统中进行。各中国舞蹈家协会团体会员单位、个人会

员及申请入会者，皆应按照《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工作条例》《中国舞蹈

家协会会员发展管理细则》及该网络管理系统的要求进行操作，不得擅自

改变会员审批、管理流程； 



2 、 凡 申 请 入 会 者 ， 需 登 陆 中 国 舞 蹈 家 协 会 官 方 网 站

（http://www.cdanet.org/），通过点击主页中“会员”导航键进入会员网

络管理系统页面，并按照页面中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及系统使用说明进行

“用户注册”、“信息填报”、“提交审批”、“在线缴费”等流程操作； 

3、所有通过审批的会员，需按会员管理系统要求及时缴纳会费，成

功缴纳会费者会员资格即日生效，未按规定缴纳会费者，则失去本次会员

申请资格，需在下一个审批周期内重新提交申请并等待审核； 

4、自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管理系统正式上线启用当月起，中国舞蹈

家协会会员线上申报审批正式生效，审批周期为每一个自然月，每期审批

并公布将于每个审批周期的最后 5 个工作日内进行。 

四、会费缴纳 

1、中国舞蹈家协会会费为 100 元/年，自审批通过之日起的一个自然

月内为会员入会的交费期，新入会会员需交纳首年会费，交费后会员身份

正式生效。 

2、此后每年度会员资格生效日后一个月内为会费续交期。逾期一月

续交会费者，会员身份和功能暂时失效，会员资格生效日后的第二、三个

月为会费补交期，会员在补交期内续交会费，则会员身份和功能恢复，逾

期未交，则会员身份失效，如要恢复会员身份需重新申请； 

2、凡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，入会满 30 年或年满 60 周岁者，即为终

身会员，可不再交纳会费，并终身享有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身份和权益； 

3、会费收取后，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统一集中管理，并主要用于建设



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网络平台的建设和各项会员服务； 

4、中国舞蹈家协会将定期对会费的收缴和使用情况向会员进行公示

和说明。 

五、其他 

其他相关规定，皆以《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工作条例》及会员网络管

理系统功能要求为准。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中国舞蹈家协会所有。 

 

中国舞蹈家协会 

2019 年 8 月 29 日 


